扬大附院医疗责任险与京沪医
学中心风险分担服务项目需求调研

一、保险限额部分
	项目名称
	预算
	需求

	医疗责任险
	180万
	[bookmark: _GoBack]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2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40万，每次纠纷赔偿限额≥40万；
附加险：包括但不限于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、精神损害责任等；
免赔额：1000元；每次事故免赔率10%；二者取高。
追诉期不低于5年。

	公共责任险
	50万
	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5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50万，每次赔偿限额≥50万；
附加险：包括但不限于电梯责任、停车场责任、建筑物责任、广告牌及装饰物责任、火灾爆炸责任等，不少于5种；
免赔额：1000元；每次事故免赔率10%；二者取高。

	京沪医学中心保险
	补充医责险
	
	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2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50万，每次纠纷赔偿限额≥40万；

	
	医疗意外险
	
	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1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30万，每次纠纷赔偿限额≥30万；

	
	医师责任险
	
	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2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200万，每次纠纷赔偿限额≥200万；

	
	专家及团体意外险
	
	保额：累计赔偿限额≥300万，其中每人赔偿限额≥100万（可根据意外或伤残/死亡情况细化），每次赔偿限额≥100万；

	手术意外险
	患方支付
	不低于20种，应当包含外科各科室常见病种、介入操作及治疗、内镜诊疗技术等


二、服务要求（根据要求制定具体的服务方案）
1.投标人应具备稳定的财务状况和良好的声誉，以确保合同期内的保险责任履行。
2.投标人应具备丰富的承保和理赔经验，熟悉医疗责任保险、公众责任险、医疗意外保险等相关业务流程。
3.投标人应配备足够的服务人员，以确保及时高效地处理索赔申请及其他服务需求。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应设立专职的服务团队，包括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服务人员和理赔人员等。投标人应明确一名有医学或法学专业背景、有纠纷处置经验的人员驻点服务，及时参加纠纷处理，负责受理、调查、评估、协商、调解、鉴定、诉讼以及理赔等工作；派驻人员需具备基本的法学、医学知识同时还需掌握一定的沟通、临场应变与协调能力。同时积极配合采购人的调解工作，依法妥善处理日常医疗纠纷，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。
4.投标人应提供服务期内24小时*7天的快速上门服务，以快速响应医院的请求和查询。
5.投标人应提供快捷简便的理赔服务，由专人上门负责收集理赔材料。理赔材料应简便化，内容限于相关病历资料、判决/鉴定文书、纠纷处置协议、医师资格证明、本院就诊费用票据。超出以上内容的理赔资料由投标人自行负责收集。材料提交后的理赔周期应控制在一周内。
6.主动对医院员工开展有关医疗责任保险、手术意外险等基本知识和操作流程培训，提供培训资料。开展法律法规与医疗风险相关防范知识培训，全年不少于4次。
7.积极开展手术意外险服务，并根据医院需求不断扩充、完善手术意外险险种。
8.为医院提供各类医疗（手术）风险的医患沟通视频宣教素材供临床科室使用，提供第三方见证告知服务或医患沟通证据固定服务。
9.参与医院风险管理、防范、控制各项工作，并提供必要帮助。
